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84年度上國字第 18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84 年 10 月 09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四年上國字第十八號

　　　上  訴  人　陳○章

　　　　　　　　　陳潘○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炳煌律師

　　　上  訴  人　憲兵司令部

　　　法定代理人　曹○生

　　　訴訟代理人　吳信穎

右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三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八十四年國字第五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憲兵司令部給付上訴人陳○章扶養費新台幣伍萬陸仟捌佰零叁元

本息部分，慰藉金數額超過新台幣壹佰貳拾伍萬元本息部分；命給付上訴人陳潘○玉

扶養費額超過新台幣捌萬伍仟捌佰陸拾貳元及自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五日起法定遲延利

息部分，慰藉金數額超過新台幣壹佰貳拾伍萬元本息部分；暨命憲兵司令部負擔訴訟

費用之裁判（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右廢棄部分，上訴人陳○章及陳潘○玉在第一審之訴均駁回。

憲兵司令部其餘上訴駁回。

陳○章、陳潘○玉之上訴均駁回。

第一審關於命憲兵司令部負擔訴訟費用部分（確定部分除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關

於憲兵司令部上訴部分，由上訴人憲兵司令部負擔五分之四，餘由上訴人陳○章、陳

潘○玉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陳○章、陳潘○玉上訴部分，由陳○章、陳潘

○玉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陳○章、陳潘○玉方面：

  一、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陳○章、陳潘○玉部分廢棄。

    ㈡對造上訴人憲兵司令部應再給付陳○章新台幣（下同）二百八十四萬二千九百

      七十五元，再給付陳潘○玉二百七十五萬元，並均自民國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七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㈢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陳述：除與原審判決書記載相同者、予以引用外，補稱：

    ㈠國防部所發給慰問金五十萬元，為國家給予死亡軍人之恩惠，不具損害賠償之

      性質，應不得扣抵精神慰撫金。

    ㈡陳○章、陳潘○玉為死者陳世偉之父母，陳○章將陳世偉押回部隊服役，遭明

      德訓練班幹部凌虐致死，陳○章夫妻深深自責，痛苦萬分，原審僅酌定每人慰

      撫金一百五十萬元，有偏低情事。

    ㈢陳世偉遭駐在地幹部體罰致死，縱非因公死亡，因憲兵司令部為平息民怨，明

      知不得給付撫恤金而為給付，不生不當得利返還之問題。

  三、證據：援用原審立證之方法，補提國防部慰問金支票、剪報、監察院調查報告

      、聯勤總部留守業務署函、扣繳憑單等影本為證。

乙、上訴人憲兵司令部方面：

  一、聲明：

    ㈠原判決除命憲兵司令部給付對造上訴人陳○章殯葬費三十五萬六千零七十五元

      部分外，均廢棄。

    ㈡右廢棄部分，對造上訴人陳○章、陳潘○玉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㈢對造之上訴駁回。

  二、陳述：除與原審判決書記載相同者、予以引用外，補稱：

    ㈠對造之子陳世偉，在入伍前及服役期間，犯案累累，因逾假未歸，於明德訓練

      班輔訓時，抗拒管理幹部領導，激怒年輕氣盛之管理幹部，致士官孔德懷於盛

      怒之下，不慎以腳踢中其頭部，造成陳世偉腦部傷害死亡。究其原因，係孔德

      懷個人行為直接造成，至其餘隊上幹部古榮豐、陳嘉雄、許正杰、王鴻源雖

      有傷害之行為，惟與陳世偉之死亡，無相當因果關係。

    ㈡對造每人除領取一次卹金十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元外，先後於八十三年四月十

      四日、同年八月八日及八十四年七月五日，共各領取年撫金七萬二千二百七十

      五元，因「一次卹金」與「年撫金」有扶養費之性質，應與其請求之扶養費相

      折抵。

    ㈢陳世偉非因公死亡，對造所領取之撫卹金，構成不當得利，應負返還之責，在

      同額度範圍內，憲兵司令部主張與對造索賠金額相抵銷。

    ㈣本件加害人孔德懷，現於新店軍人監獄服刑中，其身分、地位及經濟狀況，自

      屬困窘，而死者陳世偉前科累累，死亡前年齡已近三十歲，仍屬陸軍一等兵，

      其身分、地位及經濟能力，不言自明，則原審判命給付對造慰撫金各一百五十



      萬元，顯然過高。

  三、證據：援用原審之立證方法，補提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保險給付通知書、國

      防部八十三年六月一日八三勸劾覆字第二二一一號函等為證。

　　　理　　　由

一、上訴人陳○章、陳潘○玉主張：役男陳世偉，係上訴人陳○章、陳潘○玉之子，

    因逾假未歸，由陳○章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八日陪同，返回陸軍宜蘭師報到，該

    部隊隨即於同年月十日，將陳世偉送往對造上訴人憲兵司令部所屬國軍勵德訓練

　　班接受輔訓。詎勵德班幹部王鴻源、孔德懷、古榮豐、許正杰、陳嘉雄，自當日

　　下午二時起至同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時許，先後凌虐、毆打陳世偉，致陳世偉傷

　　重，送醫急救罔效，延至同年月十六日下午死亡。刑事部分，王鴻源等人經判處

　　罪刑確定在案；民事部分，依國家賠償法則，訴請憲兵司令部賠償陳○章扶養費

　　五萬六千八百零三元、喪葬費四十四萬九千零五十元、慰藉金四百萬元，賠償陳

　　潘○玉扶養費十四萬九千二百十六元、慰藉金四百萬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等

　　情（原審判決憲兵司令部應賠償陳○章扶養費五萬六千八百零三元、喪葬費三十

　　五萬六千零七十五元、慰藉金一百五十萬元，賠償陳潘○玉扶養費十四萬九千二

　　百十六元，慰藉金一百五十萬元，各扣除國防部慰問金二十五萬元後，賠付陳煥

　　章一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元及其利息，賠付陳潘○玉一百三十九萬九千二

　　百十六元及其利息。除喪葬費外，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二、上訴人憲兵司令部則以：㈠陳世偉之死亡，係訴外人孔德懷因管教問題，一時盛

    氣不慎踢中陳世偉頭部傷重所致，與隊上其餘幹部無涉。㈡對造上訴人每人業已

    領取「一次卹金」十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元、「年撫金」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五元

    ，加上異日軍方按年發給「年撫金」，總額逾五十五萬元，因其具有扶養費性質

    ，應自請求之扶養費扣除。㈢國軍向來禁止不當管教，本案加害人孔德懷現在監

    服刑，無經濟能力，死者陳世偉犯案累累，身分地位不高，原審酌定慰藉金顯然

    偏高。㈣國防部發給對造慰問金各二十五萬元，台北市政府亦發給對造慰問金五

    十萬元，對造並領保險金三十九萬二千七百元，應與索賠金額相扣抵等語。資為

    抗辯。

三、查憲兵司令部原屬國軍勵德訓練班上士班長孔德懷，於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上午

　　八時許，在綠島駐地擔任代理值星官時，因責問陳世偉脫隊事由，陳世偉不予理

　　會，頓生怒火，遂多次以右腳踢其胸部、腹部及頭部，致陳世偉遍體麟傷，終因

　　右側頭部外傷致腦膜出血，引起腦嚴重浮腫，不治死亡，此情業據陳○章、陳潘

　　○玉提出憲兵司令部八十三年法正字第００二號判決、國防部八十三年覆普勸勛

　　字第０一四號判決及聯勤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八十二年八月九日（八二）惠綸（



　　？）字第００一一號函為證，憲兵司令部對之復不爭執。因此，憲兵司令部所屬

　　勵德班代理值星官孔德懷上士，於執行管教職務時，不當體罰陳世偉致死，委可

　　認定。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憲兵司令部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四、憲兵司令部雖辯稱：國軍禁止不當管教，因陳世偉態度惡劣，不聽勸誡，致孔德

　　懷一時失控，出腳踢陳世偉身體云云，並提出「基層管教革新作法」、「陸軍勵

　　德訓練班幹部工作手冊」為證。凌虐部屬，欺負新兵，國軍懸為厲禁，固為真實

　　，惟憲兵司令部為上級機關，除頒行各項命令、指示外，尚應督導部屬確實遵守

　　，不能僅以發布命令執為免責之事由。本件命案加害人孔德懷，既利用管教之權

　　力多次踢陳世偉胸、腹、頭部，體罰傷重致死，足見憲兵司令部監督不週。至陳

　　世偉縱如憲兵司令部所言，或有態度惡劣，不服管教，亦僅屬違紀行為，管理幹

　　部孔德懷理應另求適當教育或處罰之方法，方屬正途，乃竟利用管教機會，多次

　　踢人要害部位，憲兵司令部對孔德懷造成之損害，仍應負賠償之責。

五、㈠按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國家賠償義務機關對於該第三人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觀國家賠償法第五條、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至明。

    ㈡陳潘○玉為陳世偉之母，於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共育有子女五人，有

      戶籍謄本可稽，陳潘○玉於八十二年七月十六日陳世偉死亡之時，為五十七歲

      四個月又二十三天，依台灣地區女士平均壽命七十七點五九歲，陳潘○玉之餘

      命為二十點一九年，依通常狀態可活至一百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八十八年

      十月七日陳○章屆滿六十五歲以前，陳潘○玉賴其夫陳○章及五位子女共同扶

      養；在八十八年十月八日陳○章滿六十五歲之日起，由陳世偉等子女五人扶養

      。查八十二年所得就條例規定親屬扶養寬減額，每人每年為六萬三千元，依霍

      夫曼計算方式，扣除中間利息，審酌陳世偉扶養比例，陳潘○玉之扶養費損失

      ，為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二元，其僅請求十四萬九千二百十六元，自無不可。

    ㈢依軍人撫卹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軍人因法定事由死亡時，其遺族得

      領取「一次卹金」及「年撫金」，本院認為「一次卹金」，係國家施與之恩惠

　　　，與損害賠償性質不同，賠償義務人不得主張扣抵（最高法院六十三年台上字

　　　第二五二０號判例參看）；至於「年撫金」，視遺族有無其他扶養之人，按年

　　　領受終身或十五年之金額，含有扶養費之性質，賠償義務人得自扶養費中扣除

　　　（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九八二號判決參看），原審認其不得扣抵，尚

　　　有未洽。查陳潘○玉於八十三年四月十四日領取年撫金九千八百九十元，八十

　　　三年八月八日領取年撫金三萬零四百九十五元，八十四年七月五日領取年撫金

　　　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元，此為陳潘○玉所不爭，扶養費損失額按日加計利息後，



　　　扣除年撫金數額，陳潘○玉得請求扶養費八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元及自八十四年

　　　七月五日起法定遲延利息。

    ㈣依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軍人因執行任

      務，保衛公共安全、救護公物、救護公共災害，或非執行作戰任務遭敵擊斃，

      或演習訓練、構築工事中遭意外事故而殞命者，其遺族始得領取有關之卹金及

      撫金。陳○章、陳潘○玉之子陳世偉，係遭憲兵司令部所屬上士班長孔德懷體

      罰致死，業如前述，陳世偉顯非因公死亡，陳○章夫妻依法不得領取卹金及年

      撫金，憲兵司令部明知無給付卹金義務而為給付，依民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三款

      規定，不得請求返還「卹金」二十二萬餘元，自不得主張抵銷。未到期之「年

      撫金」，憲兵司令部尚未發放，將來得拒絕給付，亦不得要求抵付。至陳潘碧

      玉已領取之「年撫金」，具扶養費之性質，前已詳述，於茲不贅。

六、㈠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以不能生活者為限，此觀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七

      條規定至明。陳○章係二十三年十月八日生，現年六十一、二歲，服務於德商

      德利銀行駐台代表處，八十三年薪資所得為三百十六萬九千九百元，在台北市

      區有房屋，其餘子女復有正當職業，此為陳○章所是認，並有扣繳憑單可參。

      以薪水收入推算，陳○章有相當之儲蓄及退休金，足以養老，非無棲身之地，

      其自己顯能維持必要生活，應不得請求扶養費。

    ㈡退而言之，縱令陳○章於八十八年十月八日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喪失勞動能

      力，依台灣地區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為十二點七五年，按八十二年親屬扶

      養費減額為六萬三千元，依霍夫曼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陳世偉負擔五分

      之一扶養費，陳○章之扶養損害為五萬六千八百零三元。因陳○章於八十三年

      四月十四日、同年八月八日及八十四年七月五日，領取扶養性質之年撫金九千

      八百九十元、三萬零四百九十五元及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元，按日計息扣抵之後

      ，溢領一萬三千三百十二元，自不得再請求扶養費損失。至溢領之撫金，如前

      所述，憲兵司令部明知無給付義務而為給付，不得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或

      抵銷。

七、㈠公務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時，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依國家賠償法第五條準

      用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規定，被害人之父母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查上訴人陳○章、陳潘○玉之子陳世偉，遭不當管教傷重致死，

      陳○章夫妻受此打擊，精神上必感受痛苦，本院斟酌陳○章為大學畢業，係高

      收入人士，親自陪同陳世偉返回部隊，陳潘○玉為中學畢業，擔任家庭主婦，

      憲兵司令部為政府機關，有相當之預算，本件加害人孔德懷長期在監服刑，經

      濟能力不佳，與國家賠償責任為「國家代位責任制度」，代位違法執行公務人



      員所負侵權行為責任而為賠償給付，國家機關對違法人員有求償權等情，並參

      酌陳世偉傷情、社會經濟及其他情事，認為陳○章、陳潘○玉請求慰藉金各以

      一百二十五萬元為適當。

　　㈡保險制度，旨在保護被保險人，非為減輕損害事故加害人之責任。保險給付請

　　　求權之發生，以有支付保險費之保險契約為基礎，與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並非出於同一原因。準此，受益人領取之保險金，不得自損害賠償

　　　額扣除（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四十二號判例參看）。憲兵司令部所辯陳

　　　○章領取之保險金三十九萬二千七百元宜予扣除乙節，實不足取。

    ㈢國防部所頒行「國軍官兵因戰、公傷亡及一般死亡慰問實施規定」（上證五）

　　　，其第一條規定：目的：為強化因戰、公傷亡及一般死亡官兵之慰問與服務，

　　　以安定「軍心」，撫慰「眷心」，激勵「士氣」，提高戰力。明白指出慰問金

　　　，在安定在營軍人，及撫慰遺族心理，使軍人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報效國家

　　　，維護國家社會安全，其非僅僅慰藉遺族，更有安定目前在營軍人軍心，以達

　　　激勵士氣之作用。是國防部所頒慰問金，不具損害賠償之性質，不得自賠償金

      額中扣除。憲兵司令部指國防部給與陳○章夫妻慰問金五十萬元應予扣抵乙節

      ，難以採信。有關陳○章領得之喪葬補助費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元，本於損害

      賠償填補損害原則，憲兵司令部在原審主張與殯葬費相折抵，委無不合。至台

      北市政府所發五十萬元，屬第三人之恩惠贈與，與憲兵司令部或加害人孔德懷

      無涉，憲兵司令部亦不得要求扣抵。

八、綜上所述，陳○章基於國家賠償法則，訴請賠付慰藉金一百二十五萬元與自請求

　　協議賠償翌日（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及原審所判喪葬

　　費三十五萬六千零七十五元本息），陳潘○玉基於國家賠償法則，訴請賠付扶養

　　費八萬五千八百六十二元與自八十四年七月五日起法定遲延利息及慰藉金一百二

　　十五萬元與自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法定遲延利息，應予准許。在此範圍，原

　　審判命憲兵司令部如數給付，核無不合，憲兵司令部上訴意旨指摘其不當，非有

　　理由；超過部分，憲兵司令部之上訴，為有理由，應予廢棄改判。至陳○章、陳

　　潘○玉之上訴，俱非有理，應駁回其上訴。

九、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與本件論斷之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究。

十、據上論結，憲兵司令部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陳○章、陳潘○玉之

    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九

    條但書、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四　　年　　　十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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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李  光  國

                                      法　官　張  宗  權

                                      法　官　曾  德  水

右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

，並應於提出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

                                      書記官　張  淑  華

中　　　華　　　民　　　國　　八十四　　年　　　十　　　月　　 十六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